附件1
青年科学家沙龙活动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青年科学家沙龙活动（以下简称“青年科学家沙龙”）组织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系列指示精神，搭建青年科技人才跨界交流平台,激发青年科技骨干、科技领军人才、海外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人才支撑。
第三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突出青年科技工作者学术研究特点，以交流学术新问题、新方向、新观点、新思想为重点，倡导开放共享、鼓励学术争鸣、集聚多元人才、促进学科交叉。
第二章  组织形式
第四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由中国科协主办，通过项目申报的方式择优遴选全国学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单位具体承办，承办单位不得转包项目。
第五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会期一般为2天，地点由承办单位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根据实际情况，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鼓励在线直播。
第六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每期参会人数控制在30人左右，参会代表突出学科交叉和产学研融合，参会人员应以38周岁以下青年科学家为主，女性科学家的年龄可以适当放宽。鼓励邀请国际同行参会，扩大国际学术交流。
第七条 活动承办单位围绕“四个面向”，按照年度申报通知要求，结合自身工作基础与优势领域设定青年科学家沙龙议题。议题设定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性、可讨论性和时效性，能够形成高质量的政策建议。
第八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实行执行主席负责制。承办单位应确定沙龙执行主席，负责确定沙龙议题、审定活动方案、提名主旨报告人、凝练活动成果等。执行主席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学风正派、品行端正，年龄38周岁以下；
（二）一般应具有教授、研究员或同等职称，在相关领域做出创造性成就和突出贡献，具有较强科研领军才能和协同创新能力，获得同行充分认可，有良好口碑；
（三）优先邀请包括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等青年人才项目获得者。
第九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应围绕议题设置主旨报告、自由发言等环节，不设主席台，鼓励营造轻松自由的学术交流气氛。
（一）主旨报告。可邀请杰出青年代表围绕沙龙议题做主旨报告，主旨报告聚焦新问题和新方向，重点体现具有原创性和开创性的学术新思想和新观点。 
（二）自由发言。与会代表围绕议题展开讨论，加强线上互动，鼓励线上人员以邮件、会议留言等形式参与讨论，提倡自由探讨、质疑、争鸣、辩论。
（三）对话讨论。鼓励思想活跃的业界知名专家学者参与，采用多种形式开展新观点对话。
（四）专家点评。邀请专家对报告和现场对话的内容和观点进行简要评述，点评专家应邀请相关领域有权威和影响力的高层次专家学者担任，鼓励邀请跨学科、跨领域的战略前沿科学家担任点评专家。
（五）考察访问。可参观访问与议题领域相关的实验室和高新技术企业，选取相关的科研实验或生产线进行现场互动交流。
第三章  组织保障和分工
第十条 建立青年科学家沙龙青年委员会联盟，由年度青年科学家沙龙系列活动承办学会既有的青年委员会负责人组成，负责青年科学家沙龙系列活动的策划设计、议题审议、跨界交流、建议反馈等事宜。
第十一条 承办单位应开展前期调研，制定详细的青年科学家沙龙实施方案，并在活动实施前15天提交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审核，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承办单位应按照实施方案做好沙龙筹备和组织工作，沙龙的LOGO、背景板、宣传片等素材由中国科协统一设计提供。
第十三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活动经费由中国科协支出，承办单位应严格按照合同和《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央和国家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标准支出，不得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在保证会议效果的前提下节俭高效办会。除往返交通费由参会代表自行承担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四条 承办单位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严格与会嘉宾邀请，加强审核把关和舆情管控，防范发表不当言论、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等风险。
第十五条 承办单位应加强对沙龙活动的宣传推广，包括对活动内容、成果和参与的青年科学家的宣传，提升活动效果。
第四章  成果凝练
第十六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学术成果包括调研报告、会议纪要、学术报告、专家观点汇编等，提交中国科协结集汇编。
第十七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智库成果主要包括政策建议报告等，政策建议报告撰写应符合相关的体例要求和写作规范，报告内容应体现紧迫性、建设性、针对性、前瞻性等特点。
第十八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科普成果是对沙龙议题和专家观点的科普化解读，通过科普视频、科普文章、专家访谈、观点金句等形式面向大众传播，鼓励各承担单位利用全媒体资源进行传播。
第十九条 青年科学家沙龙其他成果包括主旨报告幻灯片、相关专家名单、会议现场图文等。
第二十条 承办单位应在青年科学家沙龙活动结束15天内，向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提交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和其他相关成果，鼓励成果开放共享。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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